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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內埔鄉公所 

公共造產(第一公墓納骨堂)回饋金設置及運用管理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
條
次 

修 正 前 修 正 後 說 明 

第 

 

一 

 

條 

屏東縣內埔鄉公所(以

下簡稱本所)為回饋本

所公共造產(第一公墓

納骨堂)事業所在地之

本鄉和興村，特制訂本

辦法。 
 

屏東縣內埔鄉公所(以下

簡稱本所)爰公共造產

(第一公墓納骨堂)事業

所在地，位於本鄉和興村

轄內，本敦親睦鄰意旨為

回饋該村鄉親，特訂定本

辦法。 

 
和 興 村
非 行 政
機關，且
並 非 法
人，不宜
辦 理 相
關 工 程
發 包 及
採 購 業
務。 

第 

 

四 

 

條 

本回饋金撥付之作

業，和興村辦公室應先

函知本所辦理計畫事

項，由本所審核同意後

始辦理撥付，並於計畫

執行完竣後，檢附相關

憑據正本及成果照片

報所核銷。 
 

本回饋金之使用於事業

所在地之和興村為限，實

施事由須經簽准後再依

本辦法第三條之原則使

用，並於計畫執行完竣

後，循會計程序檢具核

銷。 
 

 
以 和 興
村 為 回
饋 金 使
用 對
象，方符
合 回 饋
金 設 置
之 意 旨
及 合 法
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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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

 

五 

 

條 

本鄉公共造產之興

辦，如遇地區居民反對

或抗拒情事，致使該公

共造產無法正常興建

或營運時，本所得暫緩

回饋金之撥付。 

本鄉公共造產之興辦，如

遇地區居民反對或抗拒

情事，致使該公共造產無

法正常興建或營運時，本

所得暫停任何回饋措施。 

文 字 修
正。 
 

第 

 

六 

 

條 

回饋金之使用項目如下: 

一、 有關社區環境衛生

或環境美化事項。 

二、 有關提升社區生活

環境或教育事項。 

三、 有關社區公益、文教

活動事項。 

四、 有關辦理社區社會

福利事項。 

五、 有關公共設施之興

設及管理維護事項。 

六、 執行回饋金所需相

關行政管理、事務設

備及人事等費用。 

回饋金之使用項目如下: 

一、 有關社區環境衛生或

環境美化事項。 

二、 有關和興村社區內公

共設施之興設及管理

維護事項。 

三、 其他經簽請機關首長

核准事項。 

 

修 正 回
饋 金 使
用 範
圍，以符
合 回 饋
金 之 意
旨。 
 
 

 


